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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会计准则第 10 号——企业年金基金》解释          

 

为了便于本准则的应用和操作，现就以下问题作出解释：（1）企

业年金基金是独立的会计主体；（2）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各方当事人；

（3）企业年金基金投资运营应当遵循谨慎、分散风险的原则；（4）

企业年金基金投资运营的初始计量、估值日及其后续计量；（5）企业

年金投资管理风险准备金的提取与补亏（6）企业年金基金的账务处

理和财务报表编报。 

一、 企业年金基金是独立的会计主体 

本准则第二条、第三条规定，企业年金基金是指根据依法制定的

企业年金计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成的企业补充养老保

险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应当作为独立的会计主体进行确认、计量和列

报。 

根据《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0号）以及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3号）规定，

企业年金是指企业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愿

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企业年金所需费用由企业和职工个人共同

缴纳。企业年金基金由企业缴费、职工个人缴费和企业年金基金投资

运营收益组成，实行完全积累，采用个人账户方式进行管理，类似于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26号养老金计划中的设定提存计划。企业缴费属

于职工薪酬的范围，其确认、计量及列报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

—职工薪酬》。 

企业和职工作为委托人将企业年金基金委托给受托人管理运作

是一种信托行为。企业年金基金作为一种信托财产，必须存入企业年

金专户，严格独立于委托人、受托人、账户管理人、托管人、投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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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和其他为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提供服务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固有财产及其管理的其他资产，并作为独立的会计主体进行确认、

计量和列报。 

二、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各方当事人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各方当事人包括：委托人、受托人、账户管理

人、托管人、投资管理人和中介服务机构等。各方当事人应当将企业

年金基金与其固有财产及其管理的其他财产严格区分。 

1. 委托人，是指设立企业年金基金的企业及其职工。委托人应

当与受托人签订书面合同。 

2. 受托人，是指受托管理企业年金基金的企业年金理事会或符

合国家规定的养老金管理公司等法人受托机构。受托人根据信托合

同，负责编制和对外报告企业年金基金财务报表等。受托人是编报企

业年金基金财务报表的法定责任人。 

3. 账户管理人，是指受托人委托管理企业年金基金账户的专业

机构。账户管理人根据账户管理合同负责建立企业年金基金企业账户

和个人账户，记录企业、职工缴费以及企业年金基金投资收益情况，

计算企业年金待遇，提供账户查询和报告活动等。 

4. 托管人，是指受托人委托保管企业年金基金财产的商业银行

或专业机构。托管人根据托管合同负责企业年金基金会计核算和估

值，复核、审查投资管理人计算的基金财产净值，定期向受托人提交

企业年金基金财务报表等。 

5. 投资管理人，是指受托人委托投资管理企业年金基金财产的

专业机构。投资管理人根据投资管理合同负责对企业年金基金财产进

行投资，及时与托管人核对企业年金基金会计处理和估值结果等。 

6. 中介服务机构，是指为企业年金管理提供服务的投资顾问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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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信用评估公司、精算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 

三、企业年金基金投资运营应当遵循谨慎、分散风险的原则 

企业年金基金来自于企业和职工的缴费等，是受益人（职工）退

休后的补充养老保障，其安全性要求高，同时年金缴费、支出和个人

账户转移等致使年金基金流入流出频率较高且具有不确定性，所以企

业年金基金投资运营应当遵循谨慎、分散风险的原则，充分考虑企业

年金基金财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 

企业年金基金应当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进行投资运营。现行法

规对于企业年金基金财产的投资范围，限于银行存款、国债和其他具

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产品，包括短期债券回购、信用等级在投资级以

上的金融债和企业债、可转换债、投资性保险产品、证券投资基金、

股票等。 

投资银行活期存款、中央银行票据、短期债券回购等流动性产品

及货币市场基金的比例，不得低于基金净资产的 20%。 

投资银行定期存款、协议存款、国债、金融债、企业债等固定收

益类产品及可转换债、债券基金的比例，不得高于基金净资产的 50%，

其中，投资国债的比例不低于基金净资产的 20%。 

投资股票等权益类产品及投资性保险产品、股票基金的比例，不

得高于基金净资产的 30%，其中，投资股票的比例不得高于基金净资

产的 20%。 

四、企业年金基金投资运营的初始计量、估值日及其后续计量 

根据本准则第六条的规定，企业年金基金投资运营的公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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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初始取得投资时，应当以交易日支付的价款作为其公允价值入

账，记入交易性金融资产。发生的交易费用及相关税费直接计入当期

损益，记入交易费用。购入股票、债券等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股利、

利息计入初始投资成本，增加交易性金融资产；实际收到发放的股利、

利息冲减初始投资成本，即冲减交易性金融资产。 

企业年金基金应当按日估值，或至少按周进行估值，即将每个工

作日结束时或每周五确定为估值日。估值日对投资进行估值时，应当

以估值日的公允价值计量，以此调整原账面价值，增加（或冲减）交

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的差额作为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五、企业年金投资管理风险准备金的提取与补亏 

投资管理人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按当期收取的管理费的一定

比例提取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风险准备金，作为专项用于弥补企业

年金基金投资亏损。 

企业年金基金支付的投资管理人管理费，应当按照应付的实际金

额记入投资管理人管理费，同时确认为负债（应付投资管理人管理

费）。根据现行规定，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风险准备金提取比例为

20%。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风险准备金在托管银行专户存储，余额

达到投资管理企业年金基金净资产的10%时可不再提取。 

企业年金基金取得投资管理人交纳的风险准备金补亏时，应当按

照收到或应收的实际金额计入其他收入。 

六、企业年金基金的账务处理和财务报表的编报 

（一）托管人、投资管理人应当参照本准则及准则指南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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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科目和财务报表），设置相应会计科目和账户，对各种交易或

事项进行会计处理。投资管理人应及时与托管人核对企业年金基金会

计记录和估值结果；托管人负责复核、审查投资管理人计算的基金财

产净值。托管人、投资管理人应当编制并向受托人提交企业年金基金

财务报告。 

（二）企业年金基金财务报表为本准则规定的资产负债表、净资

产变动表和附注。 

1. 受托人是编制和对外报告企业年金基金财务报表的法定责任

人，应当按照本准则及相关法规的规定，在每季度结束后15日内和年

度结束后45日内向委托人提交季度、年度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报告，其

中年度企业年金基金财务会计报告须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托管人应当在每季度结束10日内和年度结束后30日内向受托人

提交季度、年度企业年金基金托管和财务会计报告，其中年度财务会

计报告须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账户管理人应当在每季度结束后10日内和年度结束后30日内向

受托人提交季度、年度企业年金基金账户管理报告。 

投资管理人应在每季结束后10日内和年度结束后30日内向受托

人提交经托管人确认的季度、年度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2. 企业年金基金财务报表的附注中，除按本准则第二十条的规定

进行披露外，还应当披露以下内容:(1)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主要包

括：会计年度、记账本位币、会计计量所运用的计量基础。(2)重要

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及差错更正的说明。(3)重要报表项目的说

明，包括：货币资金、买入返售证券、债券投资、基金投资、股票投

资、其他投资、其他资产、卖出回购证券款、支出受益人待遇、受托

人管理费、托管人管理费、投资管理人管理费、其他应付款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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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和承诺事项、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说明。

(5)风险管理，包括：风险管理政策、信用风险、流动风险、市场风

险等。 

  
  

 


